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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伦文德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年度股东会之 

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中伦文德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浙江野马电池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（以

下称“本次股东会”），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称“《公司

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

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会规则》”）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《浙

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就公司本次

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的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

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

作任何其他目的。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一起予

以公告，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

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本所律师对本次

股东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（一）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召开

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》；2026 年 4 月 28 日，公司董事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，并公告了会议召

开的时间、地点、出席会议的人员，会议登记办法和股权登记日等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

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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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5 月 26 日 9:00，召开地点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荣吉路 818 号

公司会议室。 

本次股东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，通过交

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、9:30-

11:30、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:15-

15:00。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、结束时间与公司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

的内容一致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《股东会议事

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本次股东会及出席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的资格 

经核查，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 229 人，持有公司股

份数 189,462,06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.49%。其中: 

1、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 

经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6 名，代表公司股

份 188,649,1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.18%。 

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、持股凭证和授权委

托书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合法

有效的资格，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2、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股东的资格 

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，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

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23 人，代表股份 812,964 股，占

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1%。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，

由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。 

3、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

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223 人，代表公司有

表决权的股份 812,96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1%。 

公司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。 

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 

经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、召集人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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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司章程》以及《股东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三、本次股东会的审议内容 

1、审议《关于<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； 

2、审议《关于<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>的议案》； 

3、审议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； 

4、审议《关于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》； 

5、审议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； 

6、审议《关于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》； 

7、审议《关于制定<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

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； 

8、审议《关于确认董事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》； 

本次股东会没有临时提案。 

四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 

（一）表决程序 

1、经查验，公司本次股东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进行审议，并以记名投

票方式进行了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。 

2、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，对会议通知中列明

的议案进行投票。投票表决结束后，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的表

决结果。 

（二）表决结果 

经查验，本次股东会投票结束后，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的

表决结果。表决结果具体如下： 

1、《关于<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数 189,312,568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210%；反对股数 138,096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728%；弃权股数 11,400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62%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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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《关于<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数 189,302,868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159%；反对股数 138,096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728%；弃权股数 21,100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13%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3、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数 189,313,068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213%；反对股数 140,596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742%；弃权股数 8,400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45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：同意 663,96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.6724％；反对 140,596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.2942％；弃权 8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

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0334％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、《关于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数 189,296,768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127%；反对股数 147,796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780%；弃权股数 17,500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3%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5、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数 189,296,868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128%；反对股数 138,096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728%；弃权股数 27,100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44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：同意 647,76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.6797％；反对 138,096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.9867％；弃权 27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

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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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336％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6、《关于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数 189,297,668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132%；反对股数 143,996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760%；弃权股数 20,400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8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：同意 648,56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.7781％；反对 143,996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.7124％；弃权 20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

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.5095％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7、《关于制定<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

制度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数 189,227,768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763%；反对股数 174,696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922%；弃权股数 59,600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15%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8、《关于确认董事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数 189,018,768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660%；反对股数 392,596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072%；弃权股数 50,700 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68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：同意 369,66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.4716％；反对 392,596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.2919％；弃权 50,7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

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6.2365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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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、《公司

章程》以及《股东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五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出

席会议人员的资格，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

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

法有效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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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表决结果：同意股数189,227,768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8763%；反对股数174,696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922%；弃权股数59,600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315%。
	8、《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	表决结果：同意股数189,018,768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7660%；反对股数392,596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2072%；弃权股数50,700股，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68%。
	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：同意369,66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.4716％；反对392,59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.2919％；弃权50,7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.2365％。
	五、结论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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